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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注： ①其他股东可解锁股份数之和不得超过18,5154,381股（其他股东认购的股份数之和）， 即其他股东合计最多可累计解锁18,

5154,381股。

②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无法取整时，应舍去小数点后面的尾数进行取整。

除前述锁定期安排外，若涉及本次交易对方中的自然人将来担任西南药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将

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锁定。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认购方本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要求， 上述认购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

见进行相应调整且无需再次提交西南药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6、协议的生效、变更及终止

（1）《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本补充协议自以下条件满足起生效：

1）本协议经各方依法签署(相关各方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署；相关各方为非自然人的，由其有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已经太极集团、西南药业、奥瑞德依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各自公司章程之规定履

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交易事项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经商务部审核通过（如适用）；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西南药业股东大会同意左洪波和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

（2）协议变更

1）《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本补充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各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并在满足

本补充协议第5.1条约定的各项生效条件后生效。

2）本协议的变更和修改构成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未经其他各方书面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将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或义务转让、转移或以其他

方式转让给任何其他第三方。

（四）《股份转让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太极集团、左洪波

签订时间：2014年9月4日

2、股份转让

太极集团、左洪波同意根据本协议规定的条件和方式，由太极集团向左洪波转让标的股份，左洪波同意受让标的股份。本次股份转让完

成后，原由太极集团持有的标的股份，即西南药业87,014,875股股份（占西南药业股本总额的29.99%）将由左洪波持有。 左洪波受让标

的股份的对价包括在重大资产置换中取得的西南药业全部置出资产和41,300.00万元现金。

3、股份转让的交割及支付

（1）置出资产作为股份转让对价的支付

太极集团、左洪波同意并确认，置出资产的交割应于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文件的有效期内依法办理完毕。

为便于置出资产交割的实施，在不实质性影响置出资产价值的情况下，置出资产移交的具体操作方式可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股权

交割的方式，即西南药业可以投资等形式进行内部资产重组，通过新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承接公司” ）用于承接全部或部分置出资

产，置出资产的法律形式将根据该等重组实施结果进行相应调整。

《股份转让协议》生效后，太极集团、左洪波应协商以书面方式确定交割日并签署《资产交割协议》。 《资产交割协议》签署后，西

南药业、太极集团及左洪波应根据置出资产交割的实际情况签署《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 《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签署后，即视为西

南药业已经履行完毕重大资产置换项下向左洪波交付全部置出资产的义务以及左洪波履行完以置出资产作为股权转让对价的一部分

受让西南药业29.99%股份的支付义务。

（2）现金作为股份转让对价的支付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左洪波应将20,000万元现金支付给太极集团。

自左洪波支付首笔20,000万元的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太极集团应负责解除在标的股份上设置的质押担保，剩余21,

300万元将于太极集团解除标的股份质押之后进行支付。

太极集团、左洪波一致同意，自注入资产交割完成之日（即奥瑞德100.00%股权过户登记至西南药业名下）起且左洪波将全部41,

300.00万元现金支付完毕后10个工作日内，太极集团应与左洪波共同办理完毕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对此左洪波应予以必要的配合。

4、过渡期损益安排

与《重组框架协议》中约定一致。

5、置出资产的后续安排

与《重组框架协议》中约定一致。

6、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该协议自以下条件满足起生效：

（1）该协议经太极集团、左洪波依法签署（相关各方为自然人的，由其本人签署；相关各方为非自然人的，由其有权代表签署并加

盖公章）；

（2）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已经太极集团、西南药业、奥瑞德依照《公司法》及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各自公司章程之规定履

行了董事会、股东大会等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

（3）本次交易事项已取得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经营者集中审查经商务部审核通过（如适用）；

（5）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6）西南药业股东大会同意左洪波和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发出收购要约，且中国证监会豁免左洪波和褚淑霞及其一致行

动人因本次交易而引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五）《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1、合同主体、签订时间

合同主体：西南药业，奥瑞德除哈工大实业外所有股东

签订时间：2015年1月23日

2、业绩承诺

（1）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奥瑞德于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的预测净利润数分别为27,879.59万

元、41,349.99万元、52,324.88万元。

（2）乙方承诺，在补偿期间，奥瑞德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额（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合并净利润）

不低于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即2015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27,879.59万元，2015年与2016年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69,

229.58万元；2015年、2016年与2017年实现的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不低于121,554.46万元。若因为审核进度等原因，导致本次重组在2015年

度没有实施完毕，则补偿期限自动顺延至下一会计年度，乙方承诺顺延年度内奥瑞德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

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合并净利润）不低于“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奥瑞德预测净利润数。

3、实际利润与资产减值的确定

（1）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西南药业将分别在其2015年、2016年、2017年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奥瑞德在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并由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报告，注入资产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将根据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甲方应于专项审核报

告出具之日起5日内将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进行公告。

（2）在乙方承诺的补偿期限届满的最后一年奥瑞德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日内，由西南药业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

的审计机构对注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甲方应在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出具之日起5日内将在资产减值测试的

结果进行公告。

4、业绩补偿及资产减值补偿

（1）业绩补偿

1）2015年度至2017年度，于奥瑞德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30日内， 由甲方确认并通知乙方当年是否需要盈利补偿以及需要补偿

的金额，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0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

2）补偿年度内，如奥瑞德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额，则乙方应当对甲方进行补偿；

乙方应首先以甲方通过本次重组而取得的甲方股份（包括增发股份和标的股份）进行补偿。

3）乙方以股份方式向甲方补偿的计算方式为：

当年应补偿股份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数）÷补偿年度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

总和×（注入资产交易价格÷本次发行价格）－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甲方在补偿年度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

股比例）。

如甲方在补偿年度内实施现金分红，现金分红的部分应作相应返还，该等返还的现金应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内，计算公式为：返还

金额=每股已分配现金股利×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0时，按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4）以上所补偿的股份由甲方以1元总价回购并予以注销。 若甲方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因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

因未获得相关债权人认可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乙方承诺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2个月内，将该等补偿股份无偿赠送给西南药业赠送

股份实施公告中确认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奥瑞德全体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 其他股东按其各自持有的股份数量占其他股东合

计持有的股份总数的比例获赠股份。

（2）资产减值补偿

1）根据本协议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结果，若：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则乙方应

对甲方另行补偿。

2）乙方应首先以股份方式向甲方补偿期末减值额与业绩补偿金额之间的差额部分，应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现金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按照前述公式计算另行补偿的股份数量并非整数时，则

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处理）。

3）在注入资产补偿期限届满的最后一年专项审核报告及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均正式出具后30日内，甲方应通知乙方履行相应的资

产减值补偿义务，乙方应在接到甲方通知后30日内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资产减值应另行补偿的股份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方式处理，

如乙方届时所持股份数不足补偿另需现金补偿的，应按照本协议规定的方式处理。

（3）股份补偿顺序

1）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作为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首先由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以其持有的甲方股份（包括

该四人通过本次重组取得的全部股份，包括左洪波受让太极集团的股份）进行补偿。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四人应按如下比例分担股份补偿的数量，即左洪波分担59.64%、褚淑霞分担39.88%、李文秀分担

0.34%、褚春波分担0.14%。

2）员工股东作为作为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若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所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小于按照本协议约定方式

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的，则由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以其届时持有的甲方股份（不含已解除限售部分的股份）进行补偿。

任意一名员工股东作为第二顺序义务人分担股份补偿数量的比例按照该股东届时持有的甲方限售股份数量占全部第二顺序补偿

义务人届时所持有的甲方限售股份数量的总和的比例相应确定。

3）外部股东作为第三顺序补偿义务人；若第一顺序补偿义务人、第二顺序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甲方股份数量之和小于按照本协

议约定方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的，则由第三顺序补偿义务人以其届时持有的甲方股份（不含已解除限售部分的股份）进行补偿。

任意一名外部股东作为第三顺序义务人分担股份补偿数量的比例按照该股东届时持有的甲方限售股份数量占全部第三顺序补偿

义务人届时所持有的甲方限售股份数量的总和的比例相应确定。

（4）差额补偿的处理

补偿年度内承诺方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不足以履行约定的股份补偿义务时，不足部分由左洪波、褚淑霞从二级市场购买或以其他合

法方式取得的西南药业股份进行补偿，并按照规定的方式处理。

（5）业绩补偿安排中风险覆盖比例和业绩承诺方的履约能力

经核查，本次重组的业绩承诺人为奥瑞德除哈工大实业外所由股东，业绩补偿优先采用了股份赔付的方式，股权赔偿覆盖率达到

了95.95%，赔付比例较高，剩余补偿差额由实际发生左洪波、褚淑霞有二级市场购买股票进行补偿。 从业绩补偿的可能性上看，由于股

份补偿的比例较高，发生现金补偿的概率不大。

此外，为保证业绩补偿人能够有效履行补偿义务，业绩补偿人承诺，将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权延长锁定期，在业绩承诺期间根据业

绩实际完成情况进行股份锁定/解锁，业绩承诺期间独立财务顾问海通证券也将对相关股东进行持续督导。

综上，根据调整后的补偿方案，股权赔付覆盖比例较高，发生现金赔付的概率不大，若发生现金补偿，现金补偿的金额不大，业绩承

诺方具有履约能力。

5、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

由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水灾、火灾、旱灾、冰雹、泥石流、台风、地震、雷击及其他自然灾害、

交通意外、罢工、骚动、暴乱及战争(不论曾否宣战)、政府行为（以下简称“不可抗力” ）的影响，或者本协议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各

方在订立本协议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以下简称“情势变更” ），致使注入资产在补偿年度内

实现的净利润总和不能达到预测的净利润总和时，乙方应立即将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情况以书面形式通知甲方。按照不可抗力和情势

变更对履行本协议的影响程度，各方应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本协议。

6、生效时间

本协议经西南药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并由业绩承诺方本人签署后，与《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协议协议》同时生效。

若《重组框架协议》、《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协议》、《股份转让协议》根据其规定被解除或终止的，本协议应自

动解除或终止。

四、本次重组拟注入资产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宾县宾西经济开发区海滨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 左洪波

注册资本

16,5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4

月

12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230125100010271

税务登记证号码

230125781348105

组织机构代码证

78134810-5

企业类型 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蓝宝石晶体材料、半导体衬底晶园、衬底片、光电窗口材料、激光窗口材料及光电功能材料、光电

涂层材料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晶体生长设备、加工设备、专用刀具研制、开发、制造和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复合材料制品、工模具、机械加工刀具、工矿配套机电产品、五金建材、化工原材料（化学危险品、毒品除外）的生

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蓝宝石生产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经营期限 自

2006

年

4

月

12

日至永续

（二）股权结构

截至本收购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奥瑞德股份结构如下：

编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

）

1

左洪波

3,672.00 22.25

2

褚淑霞

3,190.80 19.34

3

上海泓成

2,272.04 13.77

4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1,473.75 8.93

5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

1,319.70 8.00

6

上海祥禾

1,275.60 7.73

7

苏州松禾

424.12 2.57

8

瑞盈价值

306.73 1.86

9

李湘敏

295.68 1.79

10

高冬

283.99 1.72

11

神华投资

282.7 1.71

12

隋爱民

212.03 1.29

13

曹振峰

187.23 1.13

14

瑞盈精选

141.42 0.86

15

东达天智

141.35 0.86

16

上海精致

116.87 0.71

17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108.11 0.66

18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

93.5 0.57

19

杨鑫宏

64.25 0.39

20

黄建春

62.45 0.38

21

费日宁

55.26 0.33

22

王玉平

54.61 0.33

23

杨舒敏

50.12 0.3

24

张学军

48.83 0.3

25

高娟

47.55 0.29

26

谭晶

46.26 0.28

27

李明飞

43.69 0.26

28

远立贤

34.7 0.21

29

路正通

28.27 0.17

30

李文秀

27.5 0.17

31

年冬瑶

14.14 0.09

32

李旭

14.14 0.09

33

卜祥春

14.01 0.08

34

安希超

12.34 0.07

35

徐纪媛

11.57 0.07

36

褚春波

11.57 0.07

37

李铁

11.57 0.07

38

苏伟

11.57 0.07

39

辛志付

7.71 0.05

40

张春辉

7.71 0.05

41

韩楚齐

5.91 0.04

42

阮涛

5.14 0.03

43

张磊

5.14 0.03

44

赵慧杰

3.86 0.02

45

付珊珊

2.57 0.02

合计

16,500.00 100.00

说明：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奥瑞德现共有三家全资子公司和一家控股子公司，情况如下：

（三）最近三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大华出具的《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14]005940号），奥瑞德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告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93,631.05 118,067.88 95,272.22

负债总额

124,405.84 62,409.65 47,210.00

股东权益

69,225.21 55,658.23 48,062.22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68,891.91 55,613.69 48,062.22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61,950.45 38,791.30 21,524.90

营业成本

48,329.95 24,370.08 15,781.03

利润总额

15,584.59 8,912.04 2,189.11

净利润

13,056.97 7,536.01 1,750.19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

13,170.35 7,551.47 1,750.19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743.50 6,380.92 3,712.0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164.37 -4,988.83 -14,131.7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083.38 -1,684.84 9,107.5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631.23 -329.64 -1,314.32

4、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比率（倍）

0.89 1.45 1.36

速动比率（倍）

0.52 0.87 0.67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59.78% 43.94% 36.69%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

产的比例

0.05% 0.05% 0.02%

项目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69 2.43 3.22

存货周转率（次）

1.50 1.34 1.45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27,929.78 15,668.38 6,638.90

利息保障倍数

6.07 9.53 4.18

归属公司普通股股东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4.18 3.37 2.9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0.89 0.39 0.22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

股）

0.40 -0.02 -0.0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基本每股收益（元）

0.69 0.34 0.0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

通股股东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26% 10.86% 2.52%

（四）资产评估情况

本次交易的资产评估机构中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奥瑞德进行

整体评估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加以校核比较。考虑评估方法的适用前提和满足评估目的，本次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根据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28号《资产评估报告》，中联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

出奥瑞德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4月30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59,637.94万元，评估值376,633.81万元，评估增值316,995.87万元，评估增值率

为531.53%。

五、本次收购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左洪波、褚淑霞夫妇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文秀、褚春波在重组后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

得转让，但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进行回购或赠送的股份除外；

苏州松禾、江苏高投成长价值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

其名下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以其持有的剩余奥瑞德股份(持股时间达到或超过12个月的部分)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

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东达天智、神华投资、瑞盈价值和隋爱民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奥瑞德其他股东以其持有的奥瑞德股份认购的西南药业增发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

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之时，如仍须按照《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向上市公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

的，上述锁定期延长至股份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具体解锁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锁定期 解锁日期 奥瑞德业绩完成情况 可解锁股份数量

哈工大实业总公司

36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

49,876,940

股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

东达天智、神华投资、瑞盈价值、隋

爱民及苏州松禾、江苏高投锁定期

36

个月的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

＝

该股东在本次

重组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

该股东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其他股东（包括苏州松禾、江苏高

投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股份）

12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与

奥瑞德

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奥瑞德未完成

2015

年

承诺业绩的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奥瑞德

2015

年承诺业

绩完成情况达到或超

过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406,074,188*

（奥瑞德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24

个月与

奥瑞德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其他股东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406,

074,188*

（奥瑞德

2016

年实际净利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各股东按持有该类股票的比例进行分配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各股东持有的经解锁、累计补偿后的股份数

注： ①其他股东可解锁股份数之和不得超过18,5154,381股（其他股东认购的股份数之和）， 即其他股东合计最多可累计解锁18,

5154,381股。

②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无法取整时，应舍去小数点后面的尾数进行取整。

除前述锁定期安排外，若涉及本次交易对方中的自然人将来担任西南药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持有的西南药业股份将

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锁定。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认购方本次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另有要求， 上述认购方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

见进行相应调整且无需再次提交西南药业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免予要约收购

本次收购完成后，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量将超过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根据《收购管理办

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收购人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

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收购人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 的，收购

人可以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本次

收购完成后，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的243,721,188股股份，占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约为32.93%；左洪波、

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承诺3年内不转让前述股份。

因此，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左洪波、褚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后，左洪波、褚

淑霞及其一致行动人对上市公司的本次收购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直接向证券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

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的条件。

第四节 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 收购人不存在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其他重大事项和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

的其他信息。

收购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收购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接B3版)

置入资产将根据注入资产的价值相应确定。 注入资产（即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奥瑞德” ）100%的股权）的定

价，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确认的奥瑞德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经工业和信息化

部备案确认，奥瑞德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376,633.81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拟确定为376,633.81

万元。

根据该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公司拟以全部置出资产与左洪波持有的奥瑞德11.363%的股权（即18,748,877股）进行等值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置入资产的交割

置入资产将由左洪波向公司交付奥瑞德11.363%的股权的形式完成交割。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经调整后的部分内容如下：

1、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由奥瑞德全体股东以各自持有的奥瑞德股份全额认购， 其中左洪波以其持有的为重大资产置换后剩余的奥瑞

德10.892%的股份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拟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重大资产置换后左洪波持有的剩余的奥瑞德10.892%的股份及奥瑞德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奥

瑞德77.745%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拟购买资产的价格为置出资产与注入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即3,338,370,779.02元。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发行数量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7.42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公司本次向奥瑞德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449,915,173

股，公司向奥瑞德各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拟购买奥瑞德股份数量（股） 拟购买奥瑞德股份的交易价格（元）

1

褚淑霞

97,195,215 31,908,000 721,188,495.30

2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68,049,371 22,720,385 504,926,332.82

3

左洪波

58,341,090 17,971,085 432,890,887.80

4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39,526,047 13,196,993 293,283,268.74

5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38,205,374 12,756,045 283,483,875.08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

49,876,940 14,737,500 370,086,894.80

7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702,727 4,241,198 94,254,234.34

8

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9,186,912 3,067,335 68,166,887.04

9

李湘敏

8,855,733 2,956,760 65,709,538.86

10

高冬

8,505,689 2,839,887 63,112,212.38

11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467,201 2,827,037 62,826,631.42

12

隋爱民

6,350,400 2,120,278 47,119,968.00

13

曹振峰

5,607,595 1,872,269 41,608,354.90

14

深圳市瑞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4,235,524 1,414,161 31,427,588.08

15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4,233,598 1,413,518 31,413,297.16

16

上海精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3,500,431 1,168,728 25,973,198.02

17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37,899 1,081,073 24,025,210.58

18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2,800,344 934,982 20,778,552.48

19

杨鑫宏

1,924,363 642,508 14,278,773.46

20

黄建春

1,870,480 624,518 13,878,961.60

21

费日宁

1,654,950 552,557 12,279,729.00

22

王玉平

1,635,707 546,132 12,136,945.94

23

杨舒敏

1,501,002 501,156 11,137,434.84

24

张学军

1,462,515 488,306 10,851,861.30

25

高娟

1,424,027 475,456 10,566,280.34

26

谭晶

1,385,540 462,606 10,280,706.80

27

李明飞

1,308,564 436,905 9,709,544.88

28

远立贤

1,039,154 346,954 7,710,522.68

29

路正通

846,717 282,703 6,282,640.14

30

李文秀

823,624 274,993 6,111,290.08

31

年冬瑶

423,357 141,351 3,141,308.94

32

李旭

423,357 141,351 3,141,308.94

33

卜祥春

419,509 140,066 3,112,756.78

34

安希超

369,477 123,361 2,741,519.34

35

徐纪媛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6

褚春波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7

李铁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8

苏伟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9

张春辉

230,921 77,101 1,713,433.82

40

辛志付

230,921 77,101 1,713,433.82

41

韩楚齐

177,039 59,110 1,313,629.38

42

阮涛

153,947 51,400 1,142,286.74

43

张磊

153,947 51,400 1,142,286.74

44

赵慧杰

115,458 38,550 856,698.36

45

付珊珊

76,971 25,700 571,124.82

合计

449,915,173 146,251,123 3,338,370,583.66

前述表格中拟购买的奥瑞德股份交易价格之和小于置出资产与注入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系因股份对价数取整原因所致，差

额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锁定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隋爱民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松禾”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江苏高投” ）以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奥瑞德股份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8,467,202股、21,148,762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以持股时间12个月以上的奥瑞德股份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4,235,525股、18,377,285股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其他股东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期限的前提下，为使《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年1月）更具可操作性，奥瑞德各股东所认购公司股份的具

体解锁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最小锁定期 解锁日期 奥瑞德业绩完成情况 可解锁股份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

司

36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

49,876,940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

波、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隋

爱民及苏州松禾、江苏高投锁定

期为

36

个月的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

＝

该股东在本次

重组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

该股东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其他股东（包括苏州松禾、江苏

高投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股份）

12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与

奥瑞德

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

准

奥瑞德未完成

2015

年

承诺业绩的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

2015

年承诺业

绩完成情况达到或超

过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406,074,188*

（奥瑞德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

－

其他股东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406,

074,188*

（奥瑞德

2016

年实际净利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

－

各股东剩余可解锁股份数为扣除第一期、第二期

可解锁股份数及各自累计补偿股份数后的余额

注：

①其他股东可解锁股份数之和不得超过185,154,381股（其他股东认购的股份数之和），即其他股东合计最多可累计解锁185,154,

381股。

②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无法取整时，应舍去小数点后面的尾数进行取整。

股份发行结束后，奥瑞德股东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奥瑞德股东认购的公司增发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 上述相关奥瑞德股东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调整事项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变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重组方案的其他部分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后，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由414,346.49万元下调至376,633.81万元，下调比例为9.10%，未超过20%；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通

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事项不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及《关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事宜，同意公司与奥瑞德全体股东共同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并同意公司与奥瑞德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哈尔滨奥瑞德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年1月），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利润承诺及

盈利补偿等事项进行重新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盈利预测审核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进一步对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天健审[2014]8-205

号”《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进一步对注入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大华审字[2015]

000085号”《审计报告》、 “大华核字[2015]000223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注入资产进一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董事会将前述相关审计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

作为向其提交的申报材料。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考虑到外部经营环境对注入资产的影响并从审慎角度出发，公司再次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4年4月30作为基准日

对注入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

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注入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注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定价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目标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最终选择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注入资产的评估

值。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规范性文件、评估准则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运用

了合规且符合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涉及注入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交易定价方式合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并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评

估程序，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根据调整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补正、反馈要求对《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修订，并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修订稿）》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1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月27日

股票代码：600666� � � �股票简称：西南药业 编号：临2015-007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

任。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月19日发出，会议于2015年1月25日在公

司办公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5人，全体监事出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

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调整的议案》。

公司于2014年9月23日召开的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方案的议案》；考虑到外部经营环境对注入资产的影响并从审慎角度出发，公司再次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4年4

月30日作为基准日对注入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根据上述经重新评估及备案的评估结果并基于公司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 现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以下简称 “本次重

组” ）调整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

重大资产置换方案中经调整后的部分内容如下：

1、注入资产的定价依据和交易价格

置入资产将根据注入资产的价值相应确定。 注入资产（即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奥瑞德” ）100%的股权）的定

价，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15日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确认的奥瑞德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 经工业和信息化

部备案确认，奥瑞德于评估基准日的净资产的评估值为376,633.81万元。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中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拟确定为376,633.81

万元。

根据该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公司拟以全部置出资产与左洪波持有的奥瑞德11.363%的股权（即18,748,877股）进行等值置换。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置入资产的交割

置入资产将由左洪波向公司交付奥瑞德11.363%的股权的形式完成交割。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中经调整后的部分内容如下：

1、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的股份将由奥瑞德全体股东以各自持有的奥瑞德股份全额认购， 其中左洪波以其持有的为重大资产置换后剩余的奥瑞

德10.892%的股份认购。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拟购买资产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拟购买的资产为重大资产置换后左洪波持有的剩余的奥瑞德10.892%的股份及奥瑞德其他股东合计持有的奥

瑞德77.745%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

拟购买资产的价格为置出资产与注入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即3,338,370,779.02元。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发行数量

根据拟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和7.42元/股的发行价格计算， 公司本次向奥瑞德全体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为449,915,173

股，公司向奥瑞德各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拟购买奥瑞德股份数量（股） 拟购买奥瑞德股份的交易价格（元）

1

褚淑霞

97,195,215 31,908,000 721,188,495.30

2

上海泓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68,049,371 22,720,385 504,926,332.82

3

左洪波

58,341,090 17,971,085 432,890,887.80

4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39,526,047 13,196,993 293,283,268.74

5

上海祥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38,205,374 12,756,045 283,483,875.08

6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

49,876,940 14,737,500 370,086,894.80

7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2,702,727 4,241,198 94,254,234.34

8

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9,186,912 3,067,335 68,166,887.04

9

李湘敏

8,855,733 2,956,760 65,709,538.86

10

高冬

8,505,689 2,839,887 63,112,212.38

11

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467,201 2,827,037 62,826,631.42

12

隋爱民

6,350,400 2,120,278 47,119,968.00

13

曹振峰

5,607,595 1,872,269 41,608,354.90

14

深圳市瑞盈精选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4,235,524 1,414,161 31,427,588.08

15

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4,233,598 1,413,518 31,413,297.16

16

上海精致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

伙

)

3,500,431 1,168,728 25,973,198.02

17

中小企业

(

天津

)

创业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37,899 1,081,073 24,025,210.58

18

江苏高投创新科技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2,800,344 934,982 20,778,552.48

19

杨鑫宏

1,924,363 642,508 14,278,773.46

20

黄建春

1,870,480 624,518 13,878,961.60

21

费日宁

1,654,950 552,557 12,279,729.00

22

王玉平

1,635,707 546,132 12,136,945.94

23

杨舒敏

1,501,002 501,156 11,137,434.84

24

张学军

1,462,515 488,306 10,851,861.30

25

高娟

1,424,027 475,456 10,566,280.34

26

谭晶

1,385,540 462,606 10,280,706.80

27

李明飞

1,308,564 436,905 9,709,544.88

28

远立贤

1,039,154 346,954 7,710,522.68

29

路正通

846,717 282,703 6,282,640.14

30

李文秀

823,624 274,993 6,111,290.08

31

年冬瑶

423,357 141,351 3,141,308.94

32

李旭

423,357 141,351 3,141,308.94

33

卜祥春

419,509 140,066 3,112,756.78

34

安希超

369,477 123,361 2,741,519.34

35

徐纪媛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6

褚春波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7

李铁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8

苏伟

346,384 115,651 2,570,169.28

39

张春辉

230,921 77,101 1,713,433.82

40

辛志付

230,921 77,101 1,713,433.82

41

韩楚齐

177,039 59,110 1,313,629.38

42

阮涛

153,947 51,400 1,142,286.74

43

张磊

153,947 51,400 1,142,286.74

44

赵慧杰

115,458 38,550 856,698.36

45

付珊珊

76,971 25,700 571,124.82

合计

449,915,173 146,251,123 3,338,370,583.66

前述表格中拟购买的奥瑞德股份交易价格之和小于置出资产与注入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系因股份对价数取整原因所致，差

额部分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锁定期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波、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隋爱民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苏州松禾成长二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苏州松禾” ）、江苏高投成长价值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江苏高投” ）以持股时间不足12个月的奥瑞德股份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8,467,202股、21,148,762股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

起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以持股时间12个月以上的奥瑞德股份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4,235,525股、18,377,285股股份，自股份发行

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其他股东以持有的奥瑞德股份作为对价认购西南药业发行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遵守前述股份锁定期限的前提下，为使《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年1月）更具可操作性，奥瑞德各股东所认购公司股份的具

体解锁安排如下：

股东名称 最小锁定期 解锁日期 奥瑞德业绩完成情况 可解锁股份数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

司

36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

49,876,940

左洪波、褚淑霞、李文秀、褚春

波、鄂尔多斯市东达天智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深圳市神华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深圳市瑞盈价值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隋

爱民及苏州松禾、江苏高投锁定

期为

36

个月的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与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准

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

＝

该股东在本次

重组后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

－

该股东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应补偿股份数

其他股东（包括苏州松禾、江苏

高投锁定期为

12

个月的股份）

12

个月

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与

奥瑞德

2015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以发生较晚者为

准

奥瑞德未完成

2015

年

承诺业绩的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

2015

年承诺业

绩完成情况达到或超

过

50%

其他股东第一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80,

978,920+406,074,188*

（奥瑞德

2015

年实际净利

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

2016

年专项审核报告

公告之日

－

其他股东第二期可解锁股份数量合计数

＝406,

074,188*

（奥瑞德

2016

年实际净利润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累计预测净利润）

其他股东内部按持有该类股份的比例进行

分配

奥瑞德资产减值测试报告公

告之日

－

各股东剩余可解锁股份数为扣除第一期、第二期

可解锁股份数及各自累计补偿股份数后的余额

注：

①其他股东可解锁股份数之和不得超过185,154,381股（其他股东认购的股份数之和），即其他股东合计最多可累计解锁185,154,

381股。

②任意一名股东可解锁股份数量无法取整时，应舍去小数点后面的尾数进行取整。

股份发行结束后，奥瑞德股东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前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

若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对上述奥瑞德股东认购的公司增发股份锁定期另有要求的， 上述相关奥瑞德股东认购股份的锁定期将

根据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上述调整事项不构成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变更，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除上述调整事项外，本次重组方案的其他部分内容保持不变。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本次重组方案调整后，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由414,346.49万元下调至376,633.81万元，下调比例为9.10%，未超过20%；根据《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关于《上市公司拟对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的交易对象、交易标的等作出变更的，通

常如何认定是否构成对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解答的规定，本次重组方案的调整事项不构成对原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关于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议案》。

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调整事宜，同意公司与奥瑞德全体股东共同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之补充协议》，并同意公司与奥瑞德除哈尔滨工业大学实业开发总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重新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关于哈尔滨奥瑞德

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盈利预测补偿协议》（2015年1月），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发行股份数量、利润承诺及

盈利补偿等事项进行重新约定。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盈利预测审核和资产评估报告的议案》。

同意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进一步对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天健审[2014]8-205

号”《审计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进一步对注入资产进行审计并出具的“大华审字[2015]

000085号”《审计报告》、 “大华核字[2015]000223号”《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对注入资产进一步进行评估而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的相关内容。

同意董事会将前述相关审计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用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披露并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

作为向其提交的申报材料。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考虑到外部经营环境对注入资产的影响并从审慎角度出发，公司再次委托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2014年4月30作为基准日

对注入资产进行评估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28号”《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拟借壳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实现

上市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公司监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详细核查了有关评估事项以后，现就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

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如下意见：

（一）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评估机构的选聘程序合法、合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

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或可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

（二）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注入资产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评估准则及行业惯例的要求，符合

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三）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资产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注入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定价依据。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对目标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最终选择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注入资产的评估

值。

本次资产评估工作符合国家相关法规、规定、规范性文件、评估准则及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了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运用

了合规且符合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一致。

（四）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涉及注入资产的定价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交易定价方式合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并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履行了相应的评

估程序，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

稿）〉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根据调整后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补正、反馈要求对《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进行修订，并同意《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修订稿）》及《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草案修订稿）》的相关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西南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1月27�日

2015年 1 月 27 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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